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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服務環境安全檢核指標說明 
兒童事故傷害是台灣甚至全世界都很重視的議題，為了讓兒童平安長大，各國都提出相關的措施與呼籲，

目的就是降低事故的發生率。依據國民健康署的調查發現，國人居家環境安全性不足，是導致幼兒跌倒或其

他事故就醫的最主要原因。因為幼兒尚未有足夠的自我照顧能力，只能透過托育人員負起相當的照護責任，

如果能事前預防，做好居家安全的維護工作，減少人為的錯誤與疏失，兒童的安全將獲致更大的保障。 

檢核

項目 

序

號 
檢核指標 指標說明 檢核重點 

門 

1 

通往室外門設有收

托兒無法自行開啟

之門鎖等裝置。 

為防止兒童自行走出室外，通

往室外門的鎖應設置於110公

分以上高度，或增加開啟門鎖

的難度，以阻絕兒童碰觸的機

會，使兒童無法自行開啟。 

(1) 高度：門鎖應設置讓兒童碰觸不到的高度，

離地至少110公分以上，且門邊不得擺放任何

可供攀爬之物品，以免兒童經攀爬後開啟。 

(2) 難度：增加通往室外的阻隔並提高門鎖開啟

的難度，使兒童不易自行開啟。 

2 
所有室內門備有防

反鎖裝置或鑰匙。 

為防止兒童在室內隔間將自

己反鎖，應將室內門設置防反

鎖裝置，或將鑰匙備在成人易

取得處，以即時因應兒童反鎖

之情況。 

(1) 防反鎖裝置：室內門設有門鎖防開啟裝置或防

夾器，防開啟裝置因完整包覆門鎖，兒童無法

進行鎖門動作；防夾器設置高度應高於110公

分，防止兒童將室內門緊閉反鎖，也可防止夾

傷。 

(2) 備用鑰匙：將備用鑰匙掛在室內門邊成人易取

得、兒童無法取得處，懸掛高度至少110公分

以上，若有反鎖情形可即時打開。 

(3) 其他注意事項：本檢核指標的重點，在於防止

兒童獨處於室內密閉空間，所以在訪視時，應

確保托育服務環境內的所有室內隔間，都不會

造成密閉或無法立即開啟之情形。 

3 

浴室門、廚房門設

有安全防護欄或隨

時緊閉。 

原則上浴室與廚房應隔絕兒

童進入，所以浴室及廚房的門

應設有安全防護欄，或以提高

門鎖高度或難度並確保隨時

緊閉，防止兒童進入或開啟。 

(1) 安全防護欄：浴室門、廚房門設置兒童無法

開啟之安全防護欄（高 85 公分以上）。 

(2) 高度：浴室及廚房的門鎖其高度應高於110公

分並隨時緊閉。 

(3) 難度：浴室及廚房的門鎖除了原本的門鎖

外，可於高處加裝第二道鎖，以提高開門的

難度。 

(4) 其他注意事項：本檢核指標在於確保兒童無

法自行進入浴室與廚房，因為這兩類空間內

常有容易導致兒童傷害事故的危險物品，如

清潔劑、密閉電器等，應加以隔絕。 

4 

鐵捲門開關及遙控

器放在收托兒無法

觸碰的地方。 

為防止兒童自行開啟電動鐵

捲門，鐵捲門開關及遙控器應

設置或掛於110公分以上高

度；或是用鎖加以阻隔，防止

兒童碰觸、拿取。 

(1) 高度：將鐵捲門開關設於高度110公分以上之

牆面；或將遙控器掛在110公分以上的牆面

上，使兒童無法觸碰、拿取。 

(2) 難度：將鐵捲門開關、遙控器以鎖阻隔，提升

兒童觸碰之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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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

項目 

序

號 
檢核指標 指標說明 檢核重點 

(3) 其他注意事項 

a. 本檢核指標重點，在於防止兒童誤開啟電

動鐵捲門。具有開關、按鈕類的物品，容

易吸引兒童興趣而觸碰，而電動鐵捲門很

容易造成兒童夾傷，所以檢核本指標時，

須確保阻隔兒童觸碰鐵捲門開關、遙控器

的機會。 

b. 進出手動鐵捲門時，要防止兒童自行去推

拉，避免發生壓砸傷。 

5 

托育服務環境以鐵

捲門作為主要出入

口，鐵捲門裝有偵

測到物體則立即停

止之安全裝置。 

為防止兒童接近行進中的電

動鐵捲門而被夾傷，甚或壓

傷，作為主要出入口的鐵捲門

應設有偵測裝置，有物體接近

或觸碰時會立即停止。 

(1) 電動鐵捲門設有偵測裝置，若行進時有物體接

近或觸碰會立即停止。 

(2) 其他注意事項 

a. 檢核本指標時，須注意不論平時電動鐵捲

門是否經常開關，只要托育服務環境是以

鐵捲門作為主要出入口，皆須裝設偵測裝

置，才算通過本項檢核。此外，不論電動

鐵捲門是直向或是橫向的開啟方式，皆須

裝有偵測裝置。 

b. 手動鐵捲門若塗潤滑油後，門會變得容易

推拉，應避免兒童去推拉，以避免兒童發

生壓砸傷。 

陽台 

6 

陽台有堅固不易攀

爬之圍欄（圍牆）

且高度不得小於

110 公分，十層樓

以上不得小於 120

公分，底部與地面

間隔低於 15 公分。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2007 年修

訂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篇》第38、45條規定，陽

台的圍欄應堅固、不易攀爬；

且圍欄高度不得小於110公

分，十層樓以上不得小於120

公分，圍欄底部與地面若有間

隔，寬度應小於15公分，防止

兒童從陽台或圍欄底部墜落。 

(1) 圍欄：陽台設有堅固且不易攀爬之圍欄。 

(2) 高度： 

a. 圍欄高度必須超過兒童的身體會往外翻的

高度，才能防止兒童墜落，依據內政部營

建署《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

38、45條，陽台圍欄高度應高於110公分，

若是十層樓以上，圍欄高度應高於120公

分。 

b. 若圍欄底部有可供踩踏之橫桿或臺階，則

圍欄高度應為橫桿或臺階的高度加上110

公分；十層樓以上加120公分。 

(3) 底部間隔：圍欄底部與地面若有間隔，應小於

15公分，防止兒童從圍欄底部滑落，可能發生

墜落或是「身出頭不出」的情況而窒息。 

7 

陽台不可有供攀爬

的橫式欄杆，且欄

杆間隔需小於 6 公

依據內政部營建署2007 年修

訂之《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篇》第38 條規定，為防

(1) 圍欄形式：陽台不可有供攀爬的橫式欄杆或設

計，應為下列兒童無法攀爬的形式。 

(2) 欄杆間距：直式欄杆間隔須小於6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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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

項目 

序

號 
檢核指標 指標說明 檢核重點 

分或有避免鑽爬裝

置。 

止兒童攀爬陽台欄杆，陽台不

得設有可供攀爬之水平橫

條，直式欄杆間的縫隙亦不得

超過10公分。但由於托育服務

環境之兒童年齡較小，故欄杆

間距比照嬰兒床之標準，應小

於6公分。 

(3) 防墜措施：陽台為橫式欄杆、欄杆間距過大或

圍欄高度不足情況時，可加設防墜裝置，例如

鐵窗、防墜圍籬、內側加裝隔板等，以防止兒

童發生墜落的可能性。 

8 

陽台不能放置可供

孩童攀爬的傢俱、

玩具、花盆等雜

物。 

為防止兒童攀爬摔落，陽台不

應放置任何兒童可能攀爬之

物品。 

(1) 保持淨空：陽台應保持淨空，不放置任何可

供攀爬之物品。 

(2) 防墜措施：若陽台無法完全淨空，還是有放

置可能攀爬的物品，則應設置防墜措施，如

防墜圍籬、鐵窗、格柵等，且其間隔（縫）

小於6 公分，即使兒童攀爬物品也不會翻落

陽台。 

地板 9 

收托兒活動範圍內

地板平坦，並鋪設

防滑防撞軟墊。 

兒童活動範圍地板應平坦，沒

有會增加兒童傷害機會的凹

凸或障礙物；另外為防止兒童

重心不穩而跌倒或墜落，在兒

童主要活動範圍之地板，應鋪

設防滑、防撞軟墊，避免兒童

跌倒或從傢俱上翻落時受傷。 

(1) 平坦無障礙物：兒童活動範圍地板應平坦及

無障礙物。 

(2) 安全防護：兒童主要活動空間( 如客廳及臥室

等)，地板應鋪設防滑防撞軟墊。 

(3) 鋪設範圍：若整個客廳及臥室都能鋪設為最

佳，否則至少會造成墜落的傢俱前後及左右

四面範圍都要鋪設，例如沙發、睡床四周。 

(4) 其他注意事項：檢核本指標時，首先先確認

活動範圍，所謂的活動範圍以客廳、臥室為

主要範圍，如果還有另外提供遊戲房，則遊

戲房也是範圍之一。 

逃生 

出口 

10 

除了正門外，另有

供緊急逃生用之後

門、陽台或窗戶。 

為因應緊急情況，托育服務環

境除了主要出入口外，應設有

供緊急逃生或避難用之後門

或陽台或窗戶。 

(1) 逃生出口：除正門外，托育服務環境需有可供

緊急逃生之第二道門、陽台或窗戶，至少有一

項即可，且必須可以開啟逃生。 

11 

逃生門(窗)圍欄維

修狀況良好（如：

無生鏽、鬆動等）；

鑰匙置於收托兒無

法取得的明顯固定

位置。 

逃生門(窗)應定期檢查及維

修，確保圍欄狀況良好，以免

影響緊急逃生時的動線。逃生

門(窗)的鑰匙應放在明顯且固

定的位置，但兒童無法取得之

處，以便緊急狀況時成人能快

速取得，且避免兒童自行開啟

逃生門。 

 

(1) 保養維修：逃生門(窗)圍欄維修狀況良好。 

(2) 高度：逃生門(窗)鑰匙應掛置於逃生門邊110 

公分以上高度，讓大人易取得，但兒童無法

取得的固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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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

項目 

序

號 
檢核指標 指標說明 檢核重點 

12 

逃生的通道、門、

窗前無堆置任何雜

物，保持淨空。 

為使逃生路線順暢，逃生出口

前不可放置雜物，避免阻擋逃

生通道。 

(1) 逃生通道、窗、陽台前應保持淨空，無堆放雜

物。 

窗戶 

13 

窗戶設有防跌落的

安全裝置 (收托兒

無法自行開啟或加

設護欄)，且在窗戶

旁不放置可攀爬之

物品。 

為防止兒童從窗戶墜落，窗戶

應設置防止兒童跌落或開啟

的裝置；且窗戶旁不放置任何

可供攀爬的物品，避免兒童好

奇而攀爬至窗戶上。 

(1) 安全裝置：窗戶設有防墜裝置，避免兒童墜

落。 

(2) 淨空：窗戶旁不放置可攀爬之物品，保持窗

戶前淨空，使兒童不會攀爬到窗戶上，且窗

戶距地面高度在110 公分以上。 

(3) 其他注意事項：檢核本指標時，請確認窗戶

是讓兒童「不會墜落」及「無法攀爬」兩個

重點。例如加裝安全鎖、安全鈕等，讓兒童

無法自行開啟，或是裝防墜圍籬或鐵窗，就

不會導致墜落；另外也不能在窗戶前放置任

何可攀爬之物品，不只防止兒童爬到窗戶

上，也防止兒童攀爬而從內側跌落。 

14 

窗簾拉繩長度及收

線器位置為收托兒

無法碰觸的高度。 

為防止兒童接觸窗簾拉繩，而

發生繞頸窒息的危險，應將窗

簾拉繩收起，避免垂落，且收

納高度應在兒童無法碰觸之

處，其高度至少需在110公分

以上。 

(1) 高度：將窗簾拉繩收納至少110公分以上高

度，收納方式如：窗簾拉繩收納器、手機袋、

襪子、橡皮筋……等。 

(2) 使用無拉繩的窗簾如：手拉式、電動式…等，

讓兒童不會有繞頸窒息的危險。 

室內 

樓梯 

15 

樓梯欄杆完好且堅

固，欄杆間距應小

於 6 公分或有避免

鑽爬的裝置。 

樓梯欄杆應完整、堅固，確保

兒童行走時能安全的扶著欄

杆；為防止兒童行走樓梯時跌

落，欄杆間距應小於6公分，

且不得有橫式欄杆，或加設避

免鑽爬裝置。 

(1) 完整堅固：每一階樓梯皆須有完好且堅固的欄

杆。 

(2) 間距：欄杆間距應小於6公分，且不能有橫式

欄杆，避免兒童攀爬。 

(3) 避免鑽爬：若欄杆間距大於6公分，或有橫式

欄杆，應加裝避免鑽爬裝置，如：用網子或壓

克力板將欄杆包覆。 

(4) 確認兒童行走每一階樓梯時，都有完好堅固的

欄杆能攙扶，且確認兒童不會從欄杆間隙中鑽

爬或攀爬。 

16 

樓梯的臺階應舖設

有防滑或其他安全

措施，以利收托兒

行走及安全。 

由於兒童行走時重心較高，下

樓梯時特別容易跌倒，因此托

育服務環境的樓梯臺階應設

有防滑措施，或其他安全措

施，降低兒童行走時滑倒的風

險。 

 

(1) 樓梯本身臺階有防滑設計。 

(2) 鋪設安全措施，如：防滑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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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

項目 

序

號 
檢核指標 指標說明 檢核重點 

17 

樓梯出入口設有高

於 85 公分，間隔小

於 6 公分及收托兒

不易開啟之穩固柵

欄。 

為防止兒童在無成人陪同

時，自行攀爬樓梯，托育服務

環境的每一道樓梯的出入

口，皆須設有高度85公分以

上、兒童不易開啟之柵欄，且

柵欄的欄杆間距應小於6公

分。 

(1) 柵欄設置：須確認托育服務環境樓層中的樓

梯，每個出入口皆須設有柵欄。例如托育服務

環境為一樓與二樓，在一樓的樓梯入口、一樓

與二樓之間的樓梯口、及二樓與三樓之間的樓

梯口，皆須設置柵欄。 

(2) 高度：設置之柵欄高度需高於85公分，此高度

計算方式為： 

a. 柵欄本身高於85公分。 

b. 第一階樓梯高度加柵欄本身高度高於85公

分即可，但由上往下而設置的柵欄無法適

用此計算方式。 

(3) 間距：柵欄間距小於6公分，防止兒童卡在柵

欄造成窒息。 

傢具 

設施 

18 

傢俱及家飾 (如雕

塑品、花瓶、壁掛

物、水族箱等)平穩

牢固，不易滑動或

翻倒。 

為防止兒童壓、砸、夾、刺、

撞傷，托育服務環境的傢俱及

家飾應妥善放置，使之不易滑

動或翻倒，或將之放置於兒童

無法碰觸之處。 

(1) 高度：將傢俱及家飾放(掛)置高於110公分以

上高度，且周圍沒有可供攀爬的物品。並確認

放置的物品距離平台邊緣周圍10公分以上，且

下方不鋪設桌巾，以免滑動掉落。若是壁掛物

確認其穩固不會掉落。 

(2) 難度：增加兒童碰觸易碎物的複雜度，將雕塑

品、瓷器、玻璃製品…等易碎物，放置於櫥櫃

內並以安全裝置防止兒童開啟。 

19 

傢具無凸角或銳利

邊緣，或已做安全

處理。 

為防止兒童撞傷，應使用無凸

角或銳利邊緣之傢俱，或在傢

俱凸角或銳利邊緣處加設安

全措施。 

(1) 圓弧設計：放置的傢俱無凸角或銳利邊緣。 

(2) 安全防護：在傢俱凸角或銳利處做安全處理。 

(3) 其他注意事項 

a. 若傢俱材質非常堅硬(如：大理石)，即使

是圓角，仍可能使兒童撞傷，也須做安全

處理。 

b. 本檢核指標的重點，在於防止兒童撞到凸

角或銳利邊緣而受傷。所以除了傢俱外，

只要是堅硬的凸出物體，如下壓式長條門

把、柱子、牆壁轉角等，訪視時皆會檢查。 

20 
櫥櫃門加裝收托兒

不易開啟之裝置。 

為防止兒童觸碰櫥櫃內的物

品，或是鑽進櫥櫃內等行為，

櫥櫃門應加裝兒童不易開啟

之安全裝置。 

(1) 安全裝置：托育服務環境內之櫥櫃，應加裝安

全裝置或將它鎖上，使兒童不易開啟。 

(2) 若是放置危險物品(如：尖銳物、易碎物、易

燃物、易中毒物、易窒息物…等)之櫥櫃，須

特別確認安全裝置的高度，高於110公分以

上，且附近無可攀爬之物品；或是開鎖的鑰匙

讓兒童無法拿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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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

項目 

序

號 
檢核指標 指標說明 檢核重點 

21 

摺疊桌放置在收托

兒無法接觸到的地

方。 

為防止兒童鑽進摺疊桌玩耍

而導致傷亡，摺疊桌(椅)應放

置在兒童無法接觸的地方。 

(1) 放置在已用門鎖或柵欄隔絕之處，例如陽台、

儲藏室、廚房內，並注意門鎖高度至少110公

分。 

(2) 放置於非托育服務環境的樓層。 

電器 

用品 

22 

密閉電器(如：洗衣

機、烘乾機、冰箱

等 )或其他會造成

窒息之用品，放置

於收托兒無法碰觸

的地方。 

凡是可能會造成窒息或溺斃

的電器或用品，應放置於兒童

無法碰觸的地方，例如放置於

已用門鎖或柵欄隔絕的浴

室、廚房或陽台內。 

(1) 難度：將會造成窒息的密閉電器，放置於用門

或柵欄隔絕之處，應加裝安全裝置或將它鎖

上，讓兒童不易開啟且無法進入，避免兒童碰

觸到密閉電器。 

(2) 高度：會造成窒息的密閉電器，放置高於110

公分之處，且周圍沒有可供攀爬之物品，以高

度防止兒童觸碰。 

23 

座立式檯燈、飲水

機、熱水瓶、微波

爐、烤箱、電熨斗、

電熱器、捕蚊燈等

會造成燒燙傷之用

品置於收托兒無法

觸碰的地方。 

凡是可能會造成燙傷之電器

用品，應放置於兒童無法碰觸

的地方，例如放置於已用門鎖

或柵欄隔絕廚房內，或以放置

高度防止兒童觸碰。 

(1) 難度：會造成燒燙傷的高溫電器，放置於用門

或柵欄隔絕之處，兒童無法進入，故無法碰觸

到高溫電器。 

(2) 高度：若因照顧兒童需要，在兒童活動範圍內

有高溫電器(例如：泡牛奶的熱水瓶)，則須放

置高於110公分以上高度，周圍沒有可供攀爬

的物品；並且確認放置的平台邊緣寬於該物品

周圍10公分以上，且下方不鋪設桌巾或茶盤，

以免滑動掉落。 

電器 

用品 
24 

電器用品放置平穩

不易傾倒，其電線

隱藏在收托兒無法

碰觸或拉動之處。 

放置電器用品的平台邊緣，應

寬於電器用品周圍10公分以

上；且放置電器用品之平台不

鋪桌巾，避免兒童拉扯使電器

用品滑落。電器用品之電線應

固定或隱藏在傢具後方，避免

兒童拉動電器用品，造成壓傷

兒童的事故發生。 

(1) 平穩牢固：為防止電器用品傾倒、掉落砸傷兒

童，或造成其他傷害，放置電器用品的平台邊

緣應寬於電器用品周圍10公分以上；也不可鋪

設桌巾避免兒童拉動而掉落。 

(2) 電線隱藏在兒童無法碰觸或拉動之處：為防止

兒童接觸電線而觸電，或電線繞頸導致窒息，

所以應將電線隱藏在傢俱後方，或固定在兒童

無法碰觸或拉動之處。 

電

線、 

插座 
25 

插座置高於 110 公

分以上，或隱蔽於

傢具後方、使用安

全防護 (例如加裝

安全護蓋 )等方式

讓收托兒童無法碰

觸。 

為防止兒童以手指或其他物

品伸入插座孔洞，導致觸電危

險，插座應以下列方式避免兒

童碰觸。 

(1) 插座位置高於 110 公分以上。 

(2) 插座隱蔽於傢俱後方或使用安全防護措施。 

(3) 延長線 

a. 延長線包含「插座」及「電線」兩個部分，

使用延長線時，「插座」部分須比照本檢

核指標的重點，「電線」部分須比照第26

項檢核指標，請在訪視時確認。 

b. 延長線未使用時，請以圓圈方式捲起，並

收納高於110公分或是鎖於櫥櫃中。 

c. 如果使用，應放置在兒童無法碰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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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

項目 

序

號 
檢核指標 指標說明 檢核重點 

26 

電線固定或隱藏在

孩子無法拉動或碰

觸之處。 

電線可能造成兒童觸電或繞

頸窒息，因此應沿牆壁固定或

隱藏在傢俱後方，避免兒童碰

觸及拉動。 

(1) 電線隱藏於傢俱後方。 

(2) 電線沿牆固定，兒童無法拉動。 

瓦

斯、 

熱水

器 

27 

瓦斯漏氣偵測相關

裝置 (如瓦斯防漏

偵測器等)。 

不論瓦斯設置室內或室外，托

育人員居家空間每一樓層，只

要有裝設瓦斯的地方，皆須設

有瓦斯漏氣偵測裝置。由於氣

體不同裝置的位置也不同，若

使用天然氣，偵測裝置應設在

爐台上方距離天花板30公分

以內；若使用桶裝瓦斯，偵測

裝置應設置在爐台附近，距離

地面30公分以內。 

(1) 裝設位置： 

a. 天然瓦斯：偵測裝置應設在天花板，或距

離天花板30公分以內，因為天然瓦斯(主要

成分為甲烷)比空氣輕，所以若外洩會集中

於天花板附近。 

b. 桶裝瓦斯：偵測裝置應設在距離地面30公

分以內，因為桶裝瓦斯(液化石油氣，主要

成分為丙烷/丁烷)比空氣重，所以若外洩

會集中於地板附近。但若設置在地板上可

能會踩到或弄溼，所以一般設在距離地面

30公分以內牆面。 

(2) 若裝設阻斷器也須搭配偵測器，因為阻斷器不

能當成偵測器使用，需要先有偵測器偵測漏

氣，阻斷器才能發揮功用。 

(3) 若完全不使用瓦斯，而是用電力(電磁爐、電

熱器等)或太陽能，則無需檢核此項目。 

28 

燃氣熱水器裝設在

室外或通風良好

處；燃氣熱水器裝

設於室內或陽台加

蓋等空氣不流通處

所，應使用強制排

氣式熱水器。 

為防範托育服務環境一氧化

碳中毒(瓦斯中毒)事故，托育

人員居家空間的熱水器應設

置在室外或通風良好處；若熱

水器設置於室內或陽台加蓋

等空氣不流通處，應使用室內

專用之強制排氣式熱水器。 

(1) 燃氣熱水器安裝於室外或通風良好處，例如：

開放式陽台。 

(2) 若設置於室內或陽台加蓋等空氣不流通處，應

使用強制排氣式熱水器。一般來說，強制排氣

式熱水器都有排氣風機、排氣管等強制排氣構

造，可將廢氣強制排出屋外。 

(3) 屋外式熱水器只能設於「室外」或「開放式陽

台」，若是「密閉式陽台」則應裝設強制排氣

式熱水器。 

消防 

設施 
29 

每一樓層裝置住宅

用火災警報器或火

警自動警報設備。 

托育人員居家空間內，每一樓

層都要裝置火災警報器或火

警自動警報設備 

(1) 裝置位置：為使火災警報器能盡早、確實地感

應火災發生，火災警報器安裝位置應參照內政

部消防署《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辦法》第4 

條，如下說明。 

a. 裝置於天花板或樓板者： 

 警報器下端距離天花板或樓板60公分內 

 裝設於距離牆面或樑60公分以上之位置 

b. 裝置於牆面者，距天花板或樓板下方15公

分以上50公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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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

項目 

序

號 
檢核指標 指標說明 檢核重點 

c. 距離出風口1.5公尺以上。 

d. 裝置於住家中心為原則。 

30 

滅火器置於成人易

取得，收托兒無法

碰觸的地方。 

滅火器功用在於火災發生初

期，能夠迅速撲滅火源，因此

應放置於成人易取得之固定

明顯位置，但須使兒童無法碰

觸；或放置於兒童無法自行到

達之地方。 

(1) 擺放位置：放置於成人易取得，兒童無法碰觸

的地方，如將滅火器放置於已用門鎖或柵欄隔

絕之處，兒童無法進入，故無法碰觸到滅火

器。 

(2) 滅火器應為通過CNS1387檢驗，且須未過期。

目前通過國內CNS1387檢驗的滅火器有五種

類型：乾粉滅火器、鹵化烷滅火器(又稱海龍

滅火器)、二氧化碳滅火器、水滅火器、泡沫

滅火器 

(3) 乾粉滅火器為市面上最普遍之類型，但須注意

每三年要更換一次藥劑。 

物品 

收納 

31 

維修工具、尖利刀

器、刀劍飾品、玻

璃飾品、圖釘文具

等會造成割刺傷的

危險物品收納於收

托兒無法碰觸的地

方。 

凡是可能造成割刺傷的任何

物品，皆須收納於兒童無法碰

觸的地方，可放置於兒童無法

到達之場所，或收納於加上安

全裝置的櫥櫃中，並確認兒童

無法開啟。 

(1) 妥善收納並加上安全裝置 

(2) 請注意下列收納要點： 

a. 收納在低於110公分的櫥櫃：確認鎖上或加

裝安全裝置。 

b. 收納在高於110公分的櫥櫃：確認附近沒有

可攀爬物品。 

c. 收納在上鎖的櫥櫃：確認鑰匙放在兒童無

法取得之處。 

32 

打火機、火柴、易

燃物品等會造成燒

傷的物品收納於收

托兒無法碰觸的地

方。 

凡是可能造成燒傷的任何物

品，皆須收納於兒童無法碰觸

的地方，可放置於兒童無法到

達之場所，或收納於加上安全

裝置的櫥櫃中，並確認兒童無

法開啟。 

33 

繩索、塑膠袋、錢

幣、彈珠、鈕扣或

其他直徑 3.17 公分

的物品等會造成窒

息傷害的物品收納

於收托兒無法碰觸

的地方。 

凡是可能造成窒息的任何物

品，皆須收納於兒童無法碰觸

的地方，可放置於兒童無法到

達之場所，或收納於加上安全

裝置的櫥櫃中，並確認兒童無

法開啟。 

(1) 妥善收納並加上安全裝置 

(2) 請注意下列收納要點： 

a. 收納在低於110公分的櫥櫃：確認鎖上或加

裝安全裝置。 

b. 收納在高於110公分的櫥櫃：確認附近沒有

可攀爬物品。 

c. 收納在上鎖的櫥櫃：確認鑰匙放在兒童無

法取得之處。 

(3) 其他注意事項 

a. 由於呼吸道直徑為3.17公分，若兒童誤食

上述物品或其他直徑3.17公分的物品，將

可能導致窒息，因此應避免兒童碰觸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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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序

號 
檢核指標 指標說明 檢核重點 

物品。 

b. 提供給兒童的玩具，直徑應大於5公分。 

c. 提供給兒童的食物，直徑應小於2公分。 

34 

電池、有機溶劑、

清潔劑、殺蟲劑、

鹼水、酒精、含酒

精飲料、藥品等有

毒危險物品，外瓶

貼有明顯的標籤及

成份，並放置於收

托兒無法碰觸的地

方。 

凡是可能造成中毒的任何物

品，皆須收納於兒童無法碰觸

的地方，可放置於兒童無法到

達之場所，或收納於加上安全

裝置的櫥櫃中，並確認兒童無

法開啟。 

(1) 妥善收納並加上安全裝置 

(2) 請注意下列收納要點： 

a. 收納在低於110公分的櫥櫃：確認鎖上或加

裝安全裝置。 

b. 收納在高於110公分的櫥櫃：確認附近沒有

可攀爬物品。 

c. 收納在上鎖的櫥櫃：確認鑰匙放在兒童無

法取得之處。 

(3) 外瓶貼有明顯的標籤及成分外瓶包裝本身已

有標示者，應確認標示清楚無剝落；外瓶無標

示者，應自行寫上內容物名稱及成分。 

(4) 若易造成中毒物品外瓶標示脫落，應將標示貼

回，避免無法得知瓶內成分。 

收托

兒睡

床 

35 

收托兒睡床外觀無

掉漆、剝落、生鏽、

鬆動等狀況。 

為確保兒童就寢時無墜落的

危險，睡床狀況應完整牢固，

並無掉漆、剝落、生鏽、鬆動

等狀況。 

(1) 完整牢固：不論兒童睡床型態為嬰兒床、彈簧

床、在地板鋪設軟墊…等，都須確保其外觀無

掉漆、剝落、生鏽、鬆動等狀況。 

(2) 若睡床型態非嬰兒床，而是彈簧床或軟墊型

態，應注意高度不可太高，以減輕發生墜落事

故的受傷程度。 

36 

收托兒睡床有穩固

的防跌落措施，邊

緣及圍欄做圓角處

理，若有柵欄間隙

小於 6 公分。 

為防止兒童就寢時翻身跌

落，睡床應有穩固的防跌措

施。為避免兒童撞傷睡床邊緣

堅硬或有尖角的地方，應做圓

角處理。睡床柵欄間隙應小於

6公分，避免兒童發生「身出

頭不出」的頭部誘陷情況。 

(1) 睡床有穩固的防跌落措施：嬰兒床有穩固柵

欄，若為一般睡床，應加裝防護圍欄。 

(2) 睡床邊緣及圍欄做圓角處理。 

(3) 嬰兒床柵欄間隙小於6公分。 

(4) 建議收托1歲以下兒童時，使用嬰兒床較為適

宜，但圍欄應符合標準規定。 

37 

收托兒睡床之附屬

配件或自行加裝之

附件穩固。 

為防止睡床配件掉落壓傷兒

童，若睡床上加裝附屬配件，

應確保配件穩固。 

(1) 睡床上加裝附屬配件(如音樂鈴)狀況穩固。 

沐浴 

設備 
38 

浴室地板及浴缸內

有防滑措施。 

浴室地板及浴缸容易潮濕，為

減低兒童滑倒的情況，浴室地

板及浴缸應鋪設防滑措施。 

(1) 防護措施：浴室地板設有防滑措施，鋪設範圍

應包括整間浴室；浴缸亦應設置防滑措施。 

(2) 原則上兒童平時不能自行進入浴室，參考第3

項檢核指標，但因為兒童沐浴時會在成人陪同

下進入浴室，本項檢核指標是為確保兒童沐浴

時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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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核

項目 

序

號 
檢核指標 指標說明 檢核重點 

緊急 

狀況             

處理 

設備 

39 

緊急聯絡電話表及

緊急逃生路線圖置

於固定明顯處。 

為因應緊急狀況，應建置緊急

聯絡電話表，包括托育服務環

境地點附近之醫療院所、消防

單位聯絡電話；以及製作托育

服務環境的逃生路線圖，並將

以上兩項圖表置於固定明顯

處。 

(1) 緊急聯絡電話表：清楚列出緊急聯絡電話，包

括：收托兒童家長電話、附近醫療院所、消防

單位電話…等，並置於固定明顯處，如電話旁

邊。 

(2) 緊急逃生路線圖：製作托育服務環境逃生路線

圖，並置於固定明顯處。或是在牆上用反光材

質貼出逃生路線，若遇到緊急情況能夠看清

楚。 

40 

備有未過期急救用

品之急救箱，並置

放於成人易取得，

收托兒無法碰觸的

地方。（急救用品：

體溫計、無菌紗

布、無菌棉支、OK

繃、繃帶、生理食

鹽水、冰枕或冰寶

等） 

為確保兒童受傷時能快速急

救，托育服務環境應備有未過

期之急救用品，至少七項，並

置放於成人易取得，兒童無法

碰觸的地方。 

(1) 至少備有七項急救用品：舉例：體溫計、無菌

紗布、無菌棉支、OK繃、繃帶、生理食鹽水、

冰枕或冰寶、三角巾、透氣膠帶等。碘酒、外

用藥不算入本檢核指標的七項急救用品中，但

仍可放入醫藥箱中。 

(2) 置放於成人易取得，收托兒無法碰觸的地方：

以門鎖鎖起或是置高於110公分以上。 

防範黃金三角，缺一不可 


